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蒋纬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纬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焦康祥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3,330,377,088.75 2,927,371,751.26 1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

元

）

1,035,357,330.25 1,041,744,376.41 -0.6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401,620,171.86 -10.73% 1,186,719,917.56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元

）

353,744.82 59.17% 5,522,046.17 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19,748.80 146.54% 4,979,470.89 24.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 -- -205,856,566.18 -177.0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09 50% 0.0145 20.8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09 50% 0.0145 2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03% 0.01% 0.53% 0.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

-896,422.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7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7,839.33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19,676.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87,160.56

合计

542,575.2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1,2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法尔胜

泓昇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07% 79,973,918 0 0

胡光 境内自然人

1.16% 4,400,000 0 0

袁建国 境内自然人

0.4% 1,530,100 0 0

王松有 境内自然人

0.37% 1,408,442 0 0

魏毅 境内自然人

0.32% 1,207,349 0

余昭昭 境内自然人

0.23% 887,878 0 0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2% 827,300 0 0

梁智泉 境内自然人

0.22% 826,053 0 0

乔峻 境内自然人

0.21% 800,000 0 0

林观莺 境内自然人

0.21% 795,077 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

司

79,973,918

人民币普通

股

79,973,918

胡光

4,4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400,000

袁建国

1,530,100

人民币普通

股

1,530,100

王松有

1,408,442

人民币普通

股

1,408,442

魏毅

1,207,349

人民币普通

股

1,207,349

余昭昭

887,878

人民币普通

股

887,87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827,300

人民币普通

股

827,300

梁智泉

826,053

人民币普通

股

826,053

乔峻

8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800,000

林观莺

795,077

人民币普通

股

795,0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与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股东袁建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30100

股

，

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00000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中， 王桂宁股份余额 500000 股， 文笑欢股份余额

227300股，蓝锦文股份余额 100000股。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

元

）

年初余额

（

元

）

增减比例 增减原因

应收票据

311,654,513.89 158,331,444.34 96.84%

主要系本期回笼客户较多

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方

式

应收账款

841,823,107.71 573,936,439.53 46.68%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

应收利息

910,000.00 1,724,125.00 -47.22%

主要系本期保证金利息收

入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1,399,865,384.00 923,650,000.00 51.56%

主要系本期银行短期借款

增加

预收款项

41,603,572.64 73,938,117.01 -43.73%

主要系前期收到预收款项

本期大部分实现所致

应交税费

393,502.11 -12,070,640.38 -103.26%

主要系销售增加

,

消化前期

设备留抵税金

应付利息

1,646,531.29 1,195,479.84 37.73%

主要系本期预提利息增加

所致

长期借款

58,000,000.00 83,000,000.00 -30.12%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长期

借款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90,092,086.33 145,757,818.92 -38.19%

主要系本期购买子公司特

钢线材的少数股权

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年同期金额

（

元

）

增减比例 增减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13,519,715.08 8,369,882.87 61.53%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030,449.89 1,163,176.08 160.53%

主要系本期财政补贴收入

增加

营业外支出

2,694,711.66 249,052.52 981.99%

主要系本期较上年同期增

加了非流动资产处置

所得税费用

7,617,701.39 5,280,071.09 44.2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净利润

增加

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年同期金额

（

元

）

增减比例 增减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5,856,566.18 267,271,823.25 -177.02%

主要系本期应收帐款

,

应付

票据较上年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2,254,885.77 -235,133,078.66 254.06%

主要系本期银行短期借款

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江苏

法尔

胜泓

昇集

团有

限公

司

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在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

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

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承

诺

：

"1

、

不利用泓昇公司控制地位及影响谋求法尔胜股份公司在业务

合作等方面给予泓昇公司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2

、

不利用对法尔

胜股份公司控制地位及影响谋求与法尔胜股份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

权利

；

3

、

如果确属需要

，

关联交易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法尔胜股份公

司进行交易

，

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法尔胜股份公司利益的

行为

；

4

、

保证不会以侵占法尔胜股份公司利益为目的

，

与法尔胜股份

公司之间开展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

"

为消除将来可能与法尔胜股

份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

泓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

：

1

、

泓昇公司

及其所控制的企业

、

泓昇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均未从事任

何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

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对法尔胜股份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

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

2

、

泓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将对相关企业产

品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

，

如果将来泓昇公司及其所控制

的企业

、

泓昇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法尔胜

股份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

，

将采取以下措施解

决

：（

1

）

法尔胜股份公司认为必要时

，

泓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将相

关企业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有关业务的资产

；（

2

）

法尔胜股份公司在认

为必要时

，

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优先收购构成或者可能构成同业竞

争的资产及业务

；（

3

）

如与法尔胜股份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

突

，

则优先考虑法尔胜股份公司的利益

。 （

4

）

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其他措施

。

2009

年

09

月

07

日

长期

有效

报告

期

内

，

江苏

法尔

胜泓

昇集

团有

限公

司严

格按

照承

诺内

容履

行了

上述

承

诺

。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2013

年

07

月

11

日

董秘办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3

年

07

月

30

日

董秘办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

、

管理层

情况

2013

年

08

月

06

日

董秘办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中期报告出报日期

2013

年

08

月

19

日

董秘办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光通信产业情况

2013

年

09

月

18

日

董秘办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缆索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蒋纬球

2013年 10月 16日

2013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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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证券代码：002577� � �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13-038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3年 9月 28日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现场会议：2013年 10月 15日（周二）下午 14：00

网络投票：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年 10月 14日下午 15:00-10月 15日下午 15:00。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锦绣东路 22�号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浩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 人，代表股份 201,567,0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82,

880,000股的 71.2553%。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 代表股份 201,552,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82,880,000 股的

71.2500%；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15,03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82,880,000 股的

0.0053%。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1,567,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其中，现场投票

201,552,000股，网络投票 15,030股；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其中，现

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0股；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宋幸幸、杨仕欣；

3、见证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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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13 年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0月 10日以书面或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 2013年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3年 10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5位，实到董事

5人。 会议由董事长刘平山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的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资金安全，正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

根据自身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状况，滚动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用于购买短期、低风险型

银行理财产品。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审批、实施等相关事

宜。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票，其中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2013-094】号公告）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放弃中福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孙公司福建中福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福典当 "）参股股东福建晋江华闽进出口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晋江华闽 "）、自然人张岚女士拟将其持有的合计 49%的股权（晋江华闽持有 19%，张

岚持有 30%），以股东原始出资额 1470 万元人民币作价出让（依据主管部门要求，典当公司的股份转让作

价金额不得高于原始出资额），受让方为福建省天成元投资有限公司和三名自然人（傅晓晞先生、杨晓黎先

生、何心晨先生）。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建瓯福人林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人林业 "）持有中福典当

51%股权，出于经营发展战略考虑，拟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受让权。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福人林业对中福典

当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不会对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福人林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本事项尚需提请公司 2013年度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同意。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票，其中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2013-095】号公告）

三、《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公司章程 >的议案》

因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拟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造林营林、林地开发与森林资源综合利

用、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林木产品加工与销售；建筑材料的制造与销售；市政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房屋租

赁；物业管理；对外贸易；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公路货运代理；对林业、金融、矿业的投资；室内装饰工程；

林业技术服务；林业技术咨询。

同时拟将公司章程对应的公司经营范围内容进行修改，根据相关规定，修改公司章程事项经董事会审

议后，尚需提请公司 2013年度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同意。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票，其中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董事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司同意聘任李茜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票，其中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召开公司 201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召开公司 201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票，其中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附件：

李茜简历

李茜，女，1983年 2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2013年 3月进入福建中福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2013 年 8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书编号

2013-1A-117)。

李茜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在上述单位担任过董监事；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159号世界金龙大厦 23层

2、联系电话：0591-87871990-103

3、传真号码：0591-8738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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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0月 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3年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在确保资金安全，正常经营不受影

响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根据自身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状况，滚动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期限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主要用于购买短期低风险型银

行理财产品。

本项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未达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一、委托理财概述：

1、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与收益相对固定的委托理财，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

2、投资金额

使用合计不超过 3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上述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3、投资方式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主要用于投资银行发行的低风险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不投资于股票及其衍

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

4、委托理财的期限

本次委托理财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审批、实施

等相关事宜。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委托理财所使用的资金为自有闲置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三、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委托理财资金安全可控，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不会对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

响。

四、风险控制

公司将按照相关制度进行投资理财决策，实施检查和监控，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与体系，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2、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资金用于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等风险可控的产品品种，风险较低，收益相对稳定，

不投资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证券相关的投资。

3、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有资金的

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和主营业务的发展。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六、本次公告前公司十二个月内委托理财情况的说明

2013年 3月 7日公司使用人民币 2,7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向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购买了 90 天期的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D-1 款理财产品 （详见 2013 年 4 月 1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3-027】号公告）。 该理财产品于 6月 7日到期，公司获得收益 249,750元。

2013年 3月 11日公司使用人民币 2,4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向招商银行福州分行购买 81天期的点金公

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51326号理财计划理财产品（详见 2013年 4月 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的【2013-027】号公告）。 该理财产品于 5月 31日到期，公司获得收益 218,367.36�元。

2013年 6月 6日公司使用人民币 2,4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向招商银行福州分行购买 81 天期的点金公

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0900号理财计划理财产品（详见 2013�年 6 月 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的【2013-050】号公告）。 该理财产品于 9月 5日到期，公司获得收益 195,287.67元。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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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放弃中福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优先受让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孙公司福建中福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福典当 "）参股股东福建晋江华闽进出口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晋江华闽 "）、自然人张岚女士拟将其持有的合计 49%的股权（晋江华闽持有 19%，张

岚持有 30%），以股东原始出资额 1470 万元人民币作价出让（依据主管部门要求，典当公司的股份转让作

价金额不得高于原始出资额），受让方为福建省天成元投资有限公司和三名自然人（傅晓晞先生、杨晓黎先

生、何心晨先生）。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建瓯福人林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人林业 "）持有中福典当

51%股权，出于经营发展战略考虑，决定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福建省天成元投资有限公司，自然人傅晓晞先生、杨晓黎先生、何心晨先生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故本次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3年 10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2013年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放弃中福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本事项尚需提请公司 2013年度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同意。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中福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9号世界金龙大厦一层北面店面

法人代表：钟立明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0年 05月 13日

经营范围：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房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未

取得商品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抵押典当业务；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卖；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商务

部依法批准的其他典当业务。

股东结构：福建省建瓯福人林业有限公司（持股 51%）；张岚（持股 30%）；福建晋江华闽进出口有限公

司（持股 19%）。

财务状况：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已对中福典当 2012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并出具了国浩审字

【2013】838A0026号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 66,511,141.28元，净资

产为 38,606,355.96 元，2012 年 1-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475,905.10 元，营业成本 2,203,017.96 元，营业

利润 9,492,527.61元，净利润 7,117,456.41元。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已对中福典当 2013 年 1-6 月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3】

845A0001号审计报告。 根据审计报告，截止 2013年 6月 30日公司资产总额 64,411,870.15元，净资产为 34,

765,186.81元，2013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25,390.00 元，营业成本 1,038,908.33 元，营业利润 2,894,

995.36元，净利润 2,158,830.85元。

三、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一）、出让方介绍

1、张岚女士，自然人，中福典当发起人之一，持有中福典当 30%股份。

2、福建晋江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3 月 10 日，注册地晋江市青阳街道办事处曾井小区

崇德路中银大厦，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经营范围：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

物、技术除外）、为企业进出口业务提供咨询服务，中福典当发起人之一，持有中福典当 19%股份。

（二）、受让方介绍

1、傅晓晞先生，自然人，拟出资 390万元，购买中福典当 13%股权。

2、杨晓黎先生，自然人，拟出资 300万元，购买中福典当 10%股权。

3、何心晨先生，自然人，拟出资 300万元，购买中福典当 10%股权。

4、福建省天成元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月 14日，注册地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 1 号金皇大厦 9

层西侧，注册资本 2000 万元，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建筑业、工业、商业、矿业、旅游业、交通业、服务业、设

备租赁业、物业管理业的投资、企业管理及咨询，拟出资 480万元，购买中福典当 16%股权。

中福典当股东福建晋江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与福人林业为关联公司，但不会因本次股权转让产生新的

关联关系，也不会产生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除晋江华闽外交易双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放弃优先受让权的主要原因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系出于经营发展战略考虑。 本次股权转让未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不涉及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福人林业对中福典当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不会对本公司及公司

控股子公司福人林业的经营和财务造成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人林业放弃中福典当股权优先受让权系出于经营发展战略考虑。且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福人林业对中福典当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不会对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福人林业的经营和财务

造成不利影响。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年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放弃中福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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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在公司总部

会议室召开，于 2013 年 10 月 4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应到会董事五人，实到会董事五人，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沈阳银基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

表决情况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关于召开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情况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511� � �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2013－032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和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奥宇集团 "）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

深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奥宇深加工 "）因公司经营及项目扩产投资需要，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资

金借款，两公司借款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借款期限 1-3年。 本公司拟为奥宇石墨和奥宇深加工的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作为反担保措施， 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的其他股东分别将其持有的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的合计

49%股权足额抵押给公司，为公司本次对外担保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 2013年 10月 14日召开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二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该项议案。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6,460万元

（2）注册地点：黑龙江省鸡西市麻山区团结委 20组

（3）经营范围：高、中碳、石墨加工能力、销售；碳化硅、镁碳砖、耐火材料销售石墨尾矿砂与煤矸石烧结

砖制造：货物进出口；矿山机械制造；房屋建筑业。

（4）成立时间：1999年 7月

（5）法定代表人：韩玉凤

（6）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要股东：奥宇烯碳持股比例 51%，自然人陈瑞持股 23.3%，韩

玉凤持股 7%，姜全库持股 10.8%，韩玉芝持股 7.9%（其中奥宇烯碳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上三名自然人陈庚、

韩玉凤、韩玉芝为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7）公司的财务情况：

截止 2013 年 5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140,450,905.60 元，负债总额 56,472,076.58 元，净资产 83,

978,829.02元，主营业务收入 47,240,377.06元，净利润 -8,055,627.46元。

2、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5,350万元

（2）注册地点：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 8510农场 16幢 16号

（3）经营范围：石墨、球形石墨加工、销售。

（4）成立时间：2010年 3月

（5）法定代表人：韩玉凤

（6）与公司的关系：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要股东：奥宇烯碳持股比例 51%，自然人陈庚持股 47.13%，

韩玉凤 1.87%（其中奥宇烯碳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他二名自然人陈庚、韩玉凤为母子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关系）。

（7）公司的财务情况：

截止 2013 年 5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136,950,660.25 元，负债总额 32,019,366.68 元，净资产 104,931,

293.57元，主营业务收入 25,119,408.30元，净利润 459,960.46元。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1、担保方：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和方式：两公司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

为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4、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根据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

工的实际借款情况在担保总额之内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对外担保是为了支持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自身经营，建设萝北深加工项目拓展业务。董事

会认为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具备偿债能力，本项担保无风险。

2、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的其他名股东分别将其持有的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的合计 49%股权足额抵

押给公司，为公司本次对外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次担保后，公司已

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占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3.73%； 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占

201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51%。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511� � �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2013－033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决定召开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经公司董事会八届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开 2013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开时间：2013年 10月 31日（星期四）上午 9时

3、召开地点：沈阳凯宾斯基饭店三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6、出席对象：截止 2013年 10月 22日（星期二）下午 3：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内容详见 2013 年 10 月 16 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办式：股东（代理人）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或以传真、信函的方式登记，

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2、登记地点：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09号凯宾斯基酒店四楼公司证券部。

3、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委托

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登记。

四、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4-22903598

联系传真：024-22921377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人：戴子凡

2、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代表本公司出席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理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或重新打印件有效。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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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 10月 15日

（2）召开地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胡文强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2、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17003092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98%；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13人，代表股份 5125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934%。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签订产品包销协议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1705117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3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2%。

2、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关于公司放弃对参股公司淮安南风盐化工有限公司股份购买权利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29537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8%；

反对 3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11%；

弃权 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2、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0970768股，本议案回避表决。

（议案内容详见 2013年 9月 2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签订

产品包销协议的公告》和《放弃权利暨关联交易公告》。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郑国玉、郝恩磊

3、结论性意见：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